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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股票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公司

２

号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刘江超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７

名。 独立董事汤得军、田玲因故未能出席。 独立董事汤得军委托独立董事

余春江表决，独立董事田玲委托独立董事崔忠泽表决。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５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

采取举手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详见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日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２９

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成立武汉武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日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３０

号《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成立武商集团众圆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日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成立武商黄石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日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３２

号《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武商集团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１

、第七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

４

名董事为独立董事，

１

名为职工董事，职工董事由职代会选举产生。 董事任

期三年。

２

、第七届董事候选人的名单

经公司董事会及相关股东推荐，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如下：（简历详见附件

１

）：

（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刘江超、刘 聪、黄家琦、孙建清、邹明贵、汪强

（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

喻景忠、肖永平、谭力文、余春江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合法。本次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程序合法。公

司董事候选人推荐程序合法、合规。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提交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关于银行授信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需要，需办理银行授信业务，董事会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向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江汉支行办理授信壹拾亿元整。

向湖北银行武汉江汉支行办理综合授信伍亿元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关于召开二

Ｏ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日披露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０

一三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号）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１

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江超：男，

５７

岁，中共党员，大学，经济学学士。 历任武汉市一商业局财会处副处长、信息研究所所长、武汉市商委企管处处长、武汉市

百货批发公司总经理、武汉商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汉世界贸易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书记、总经理、武商集团副董事长、总经

理、党委书记，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武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刘 聪：男，

５１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士学位，经济师、高级经营师。 历任武商集团武汉商场鞋帽箱包公司业务经理、经理、武商集团开

发部副部长、武商集团武汉商场业务部副部长、武商集团武汉商场副总经理、武商集团电器家居购物中心总经理、武商集团量贩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武商集团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黄家琦：男，

５０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武汉市建材工业局干事、副科长，武汉市物资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武汉市商贸

国有控股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现任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现主持武汉商联

全面工作。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

形。

孙建清：男，

５６

岁，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历任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企业产权管理处调研员、政策法规处处长、综合处处长、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武汉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邹明贵：男，

４９

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历任协和集团主管、经理，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成都人

民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银泰商业集团副总裁、首席运营官。 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汪强：男，

３６

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历任

ＡＢＢ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亚太区）多个财务管理职位，现任银

泰商业集团财务管理部总经理、银泰商业集团总裁助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喻景忠：男，

４９

岁，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律师。 历任中南财经大学教师、黄石市工商银行信贷主管、深圳市检察院司

法会计技术顾问。 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兼任中南财大司法鉴定中心首席技术顾问，湖北省国资委法律与会计顾问，全国物证技

术检验委员会副秘书长。 《司法会计学》学科创始人之一，主持或参与《票据法》、《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修订工

作。 目前兼任长江传媒、鼎龙股份、江西长运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永平：男，

４７

岁，历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为武汉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中国国际法学会理

事、武汉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目前兼任道博股份、大洋电机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谭力文：男，

６５

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

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公司治理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目前兼任三丰智能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余春江：男，

４３

岁，本科，注册律师。 历任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从事公司、金融、证券及国有企、

事业法律制度的研究与实务工作，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七届资本市场与证券法律制度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八届旅游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

－

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目前兼任洛阳兰迪玻璃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十三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武汉国际广场八层

２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长唐国文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本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采取举手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武商集团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１

、第七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２

名，由职代会选举产生。 监事任期三年。

２

、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名单

经本公司监事会及相关股东推荐，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名单如下（简历详见附件

１

）：

秦琴、宋汉杰、艾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１：

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秦 琴：女，

４３

岁，中共党员，本科，高级经营师。 历任武汉商场服纺部实物负责人，武汉广场人事主管，世贸广场楼面经理、高级经理，

武商量贩公司店长，现任武商集团工会主席。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宋汉杰：女，

４４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武汉市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会计，湖北会计师事

务所、湖北（立华）会计师事务所、北京京都（武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项目经理、审计部经理，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务总

监，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艾 璇：女，

３７

岁，经济学硕士，会计师，

ＡＣＣＡ

。 曾任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营业部客户交易经理，客户投资顾问；浙江宏磊集团总

经理助理。 现任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银泰商业集团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武汉武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突飞猛进，交易规模屡创新高，电子商务市场将逐渐走向稳健和成熟，具有较大发展前景。为了适应市场发展

趋势，继续在湖北地区商业领域保持龙头地位，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成立武汉武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电商公司”），正式进军电子商务领域，投资金额为壹亿元人民币，现金出资，并拟于

２０１３

年底上线。 力争通过三到五年的经营运作，实现

武商电子商务市场份额居于区域领先地位。

经公司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成立武汉武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本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合同与协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主体

本公司具体情况详见历次定期报告。

２

、投资标的情况

公司名称

：

武汉武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住 所

：

武汉市东西湖区马池路

８

号

注册资本

：

壹亿元整

，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全额出资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

、

办公用品

、

照相器材

、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

化妆品

、

卫生用品

、

化工产品

（

不含

危化品

）、

体育用品

、

纺织品

、

服装

、

百货

、

家具

、

钟表

、

珠宝

、

金银饰品

、

Ｉ

类医疗器械

、

工艺礼品

、

玩具

、

汽摩配件

、

仪器仪表

、

陶瓷

制品

、

塑胶制品

、

建筑装饰材料

、

通讯设备的销售

；

饲料

、

花卉

、

蔬菜

、

水果销售

；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

家禁止和限定的除外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计算机软件开发及设计

；

电子智能卡设计及销售

；

代理

、

发布国内

各类广告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各类酒类

、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批发兼零售

；

图书报刊

、

音像制品

网上零售

（

许可项目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期限一致

）。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取得有效审批文件或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公司在稳固实体商业经营的同时，重视电商发展的潜力。 作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型零售企业，公司将自身的优

势最大化，集合现有购物中心和量贩超市两大业态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把武商的优势搬到线上，致力于打造区域性电商平台，

成为湖北省最好的网上商城之一。

电商公司采用“三位一体”的立体模式，即电商公司负责搭建运营的

Ｂ２Ｃ

网上商城，量贩、百货、大客户分别根据各自经营特点开展线上

营销，共享电商平台。

从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规律来看，新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市场培育期一般较长，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因上述项目尚在初期阶段，未来取得的实际效果尚待观察。 本项目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武汉武商众圆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规划，经公司第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已获得武汉市青山现代商业城项目用地，兴建众圆广场购物中心，拟于

２０１４

年底开业。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成立武商集团众圆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经公司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

于成立武汉武商集团众圆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投资金额壹亿元人民币，现金出资，设立该公司用于运营青山商业城项目。本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合同与协议。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主体

本公司具体情况详见历次定期报告。

２

、投资标的情况

公司名称

：

武汉武商众圆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

９５９

号

注册资本

：

壹亿元整

，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全额现金出资壹亿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百货

、

五金

、

交电

、

家具

、

针纺织品

、

日用杂品

、

酒

、

西药

、

中成药

、

保健食品

、

其他食品

、

预包装食品零

售兼批发

；

烟

、

金银首饰零售

；

工艺品

；

干洗服务

；

花卉销售

；

彩扩

；

复印

、

影印

、

打印

；

公开发行的国内

版图书报刊零售

；

音像制品零售

；

文化娱乐

；

通讯器材销售及售后服务

；

摄影器材销售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

场地出租

（

限餐饮

、

电影

、

电子游戏

、

美容美发

、

健身

、

教育培训

、

宠物

机构的单位租用

）；

互联网信息服务

；

停车场管理

；

物业管理

。

众圆广场总面积约

２５

万平方米，地上六层，地下二层，其中：地下一层为超级生活馆，地下二层为停车场。 该项目

２０１２

年开工建设，拟于

２０１４

年底开业对外营业。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采取自购、自建、自己经营方式建设并投资众圆广场购物中心，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青山区位于武汉市东南部， “三桥一站”的建立，青山区交通枢纽地位逐步凸显。 “桥、站、路、铁”交通体系的全面建成，彻底打破了青

山区西进西出的“口袋型”交通终点格局，区内以“四纵五横”为骨架的交通网络，使其成为武汉市东南部交通枢纽中心。 青山区人口密集，

人气旺，巨大的商业潜力日益凸显。武商建二商场经过十年多的发展，已牢牢占据了青山区的商业龙头地位，被青山消费者所认同，市场影

响力、号召力强，有稳定的客群。

众圆广场购物中心将通过移植武商摩尔城现有的经营渠道、经营品类、经营品牌、经营管理模式并结合当地实际，建成集购物、美食、

休闲娱乐、多功能配套于一体的购物、休闲、娱乐中心。 本项目将对公司主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对青山现代商业城项目投资的详细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

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对外投资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武商黄石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规划，经公司第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公司已获得黄石购物中心地块，并兴建黄石购物中心，将于

２０１４

年底开业。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成立武商黄石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经公司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

于成立武商黄石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投资金额壹亿元人民币，现金出资，设立该公司用于运营黄石购物中心项目。本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合同与协议，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主体

本公司具体情况详见历次定期报告。

２

、投资标的情况

公司名称

：

武商黄石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

黄石市武汉路

１

号

注册资本

：

壹亿元整

，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全额现金出资壹亿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日用百货

、

五金交电

、

家居

、

针纺织品

、

皮具箱包

、

鞋帽

、

钟表眼镜

、

化妆洗涤用品

、

文化体育用品

、

服

装服饰

、

工艺美术品

、

日用杂品

、

汽车饰品

、

建筑材料

、

花卉

、

金银珠宝首饰

、

家用电器销售

；

装饰材料

加工

；

服装加工

；

烟酒茶

、

保健品

；

汽车美容服务

；

图书

、

音像制品

；

电影院

；

儿童游乐

；

电子动漫游戏

；

美容

、

美发

、

健身

；

餐饮

；

通讯器材销售及售后服务

；

机电设备的购销

；

干洗服务

；

房屋出租

；

物业管

理

；

停车场管理

；

管理咨询服务

；

复印

、

影印

、

打印

、

传真服务

。 （

涉及国家专项审批项目除外

）

黄石购物中心总面积约

１８

万平方米，地上八层，地下三层，其中：地下一层为超级生活馆，地下二、三层为停车场。 该项目

２０１２

年开工建

设，拟于

２０１４

年底开业对外营业。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采取自购、自建、自己经营方式建设并投资黄石购物中心，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黄石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 东北临长江，与浠水县、蕲春县、武穴市隔江相望，北接鄂州市，西南与咸宁市、通山县为邻，

东南与江西省武宁县、瑞昌县接壤。 是湖北省第二个被国务院批准的沿江开放城市，是长江经济开发带的重要支点、武汉城市圈的副中心

城市和鄂东区域经济龙头。武商黄石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武汉路与湖滨大道两条交通主干道之间，武汉路是黄石主要的商业街，交通十分便

利，人流量较大，具备良好的商业环境。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将通过移植武商摩尔城现有的经营渠道、经营品类、经营管理模式，并结合当地实际，在黄石建设集购物、美

食、休闲娱乐、多功能服务、多功能配套于一体的大型多功能购物中心。 公司将充分利用丰富的供应商资源、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优

秀的管理团队，结合当地实际及消费需求，将武商黄石购物中心打造成黄石市经营面积大、商品品类全、物业设施好、购物环境优、功能配

套齐的大型购物中心。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对黄石购物中心投资的详细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告编号

为

２０１２－０１４

号《对外投资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武汉国际广场八层会议室（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６９０

号）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或委托

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３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 程

１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２

关于成立武商仙桃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关于成立武汉武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关于成立武汉武商集团众圆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５

关于成立武商黄石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６

关于武商集团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７

关于武商集团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第

１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项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公告编号

分别为

２０１３－０２７

、

０２８

、

０２９

、

０３０

、

０３１

、

０３２

号。

第

２

项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编号为

２０１３－

０１６

号《对外投资公告》。

本次武商集团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董事、监事。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开表决。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帐户卡、法人代表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东持本

人身份证、深圳证券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及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２１

日

３

、登记地点：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６９０

号武商集团董事会秘书处（武汉国际广场

８

层） 邮编：

４３００２２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自理。

２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２７

）

８５７１４１６５－８７４０９

（

０２７

）

８５７１４２９５

传真：（

０２７

）

８５７１４０４９

五、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

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对于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序号 审 议 事 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２

关于成立武商仙桃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关于成立武汉武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关于成立武汉武商集团众圆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５

关于成立武商黄石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６

关于武商集团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同意表决权股数

刘江超

刘 聪

黄家琦

孙建清

邹明贵

汪 强

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表决权股数

喻景忠

肖永平

谭力文

余春江

７

关于武商集团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同意表决权股数

秦 琴

宋汉杰

艾 璇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喻景忠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

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是

√

否

□

二、被提名人符合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是

√

否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

否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是

√

否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是

√

否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是

√

否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

否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是

√

否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是

√

否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

否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

管理干部。

是

√

否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二十七、包括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是

√

否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

否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最近三年内，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未出席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

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年１０日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喻景忠作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

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 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八、本人不是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七、包括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６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

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

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声明人： 喻景忠

声明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肖永平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

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是

√

否

□

二、被提名人符合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是

√

否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

否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是

√

否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是

√

否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是

√

否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

否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是

√

否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是

√

否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

否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

管理干部。

是

√

否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二十七、包括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是

√

否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

否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最近三年内，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未出席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

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年１０日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肖永平作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 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取得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

１２０４４０９４９４

）号结业证。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八、本人不是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七、包括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７＿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

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

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

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声明人： 肖永平

声明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谭力文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

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是

√

否

□

二、被提名人符合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是

√

否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

否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是

√

否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是

√

否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是

√

否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

否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是

√

否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是

√

否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

否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

管理干部。

是

√

否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二十七、包括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是

√

否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

否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最近三年内，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未出席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

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年１０日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谭力文作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

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 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八、本人不是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七、包括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７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否，请详细说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

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

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声明人： 谭力文

声明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就提名余春江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

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是

√

否

□

二、被提名人符合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是

√

否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

否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是

√

否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是

√

否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是

√

否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

否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是

√

否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是

√

否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

否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

否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

管理干部。

是

√

否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是

√

否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

二十七、包括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是

√

否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

否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最近三年内，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８

次，未出席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

否

□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是

√

否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

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年１０日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余春江作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 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八、本人不是为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七、包括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８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

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

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声明人： 余春江

声明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